
 

 
 
 
 
 
 
 
 
 
 
 
 
 
 
 
 
 
 
 
 
 
 
 
 
 
 
 
 
 
 
 
 
 
 
 
 
 
 
 
 
 
 
 
 
 
 
 
 
 
 
 
 
 
 
 
 

亲传亲 邻传邻 真话说给众乡亲      明善恶 结善缘 幸福常伴善良人  

莱西市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们： 

新的一年来临，我们正步入一个每一个人要对自己的未来

进行抉择的历史时刻。  

二零零四年，惊世奇书《九评共产党》横空出世，已阅读过

此书的国人不计其数，明智者，已对自己的未来作出了的选择

——至2008年 1月 22日，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发表声明三

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达3千 1百多万。相信因网路

障碍未能到网上发表声明而想要退出邪党的人恐怕更多。  

就在中共气数已尽，不断拉人做陪葬的时候，在胶东半岛

的莱西市，却不断的上演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惨剧：  

案例一，零六年四月，河头店镇李发云被非法判刑七年，蒋淑

香被非法判刑四年。 
案例二，零六年五月，武备镇赵锡法被非法判刑七年。 
案例三，人民医院大夫李国恩被非法判刑四年。 
案例四，莱西市法院刑事庭法官张云庆承办马连庄镇孙淑萍的

案件，将孙淑萍非法判刑四年。 
案例五，莱西市法院刑事庭庭长王焕先承办城区法轮功学员陈

玉香的案件，在他的坚持下, 陈玉香被非法判刑五年。 
案例六，零六年十一月，水集二村郭华英被非法判刑四年。 
案例七，零七年十一月，月湖小学校医刘淑香被非法判刑四年。

案例八，零七年十一月，日庄镇刘忠华被非法判刑五年。孙受

镇王仁芳被非法判刑五年。 
案例九，零八年伊始，城区法轮功学员赵庶焕被非法判劳教一

年零九个月。 
案例十，近日，莱西市法院刑事庭法官张云庆、王焕先又对城区

法轮功学员王国红秘密开庭，非法判刑四年。 
……  

尽管操纵迫害的罪魁是莱西市“610”，但是不少法官、

检察官和律师们也不同程度的参与了进去，成为共同的罪犯，

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  

对法轮功迫害的公开化，始于 1999 年 7 月 20 日。这是江

泽民发动的一场利用国家机构、国家法律、国家政策法令，整

个国家机器，针对中国大陆数千万信仰真善忍的无辜百姓的大

规模的犯罪行为。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联合国 1998 年颁布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条约》的

第六条和第七条的相关条款，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修炼人的行为

已经构成了“种族灭绝罪”和“危害人类罪”。  

尽管中共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阻止法轮功学员对遭受酷

刑折磨、被活体摘取器官等等罪行进行曝光；在国内用各种非

法、强制和暴力的手段来迫害法轮功学员；利用各种喉舌机器

栽赃、陷害法轮功、并混淆民众的视听；利用权力，要挟司法

界参与迫害，不许律师为法轮功学员辩护…… 但八年来，海

内外法轮功学员以和平的方式、不懈的向全世界人民讲述被迫

害的真相，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用道德战胜强权的不朽的历史丰

碑。  

目前国际社会和国际媒体开始高度而广泛的关注中共对

法轮功的迫害。  

在国内，法轮功学员遭受残酷迫害后依然慈悲宽容的对待

迫害者，希望唤醒他们沉睡的良知而不再被利用来犯罪。这宽广

胸怀和伟大的情操，感动了一批有正义感和道德良知尚

存的律师，站出来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还有一批

官员和正义之士站出来为法轮功鸣冤。  

著名律师郭国汀，2003 年公开撰文谴责中共镇压

法轮功的祸国殃民之举；2004 年底代理法轮功学员案

件，公开为法轮功抗辩；2006 年 4 月撰文“中共必须

立即停止镇压法轮功 所有参与宗教迫害责任人必将

受到正义审判”。  

高智晟律师为维护法律尊严，不顾个人安危挺身

而出，成为正义的化身。他在 2004 年成功的为河北

两名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使这两位学员获得无罪

释放；他曾三度为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上书全国

人大和胡、温，向全世界证实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

害的惨烈程度早已突破人类能接受的道德底线，呼吁

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他在致胡锦涛、温家宝及中国

同胞的公开信中强烈呼吁：“必须立即停止灭绝我们

民族良知和道德的野蛮行径”。  

2007 年 2 月，浙江民主人士池建伟因帮法轮功朋

友传递光盘，而被以“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起

诉，他的辩护律师李建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

考证了一个晚上，后来又找反邪教办公室问，才知道

镇压了那么多年，原来连文件都没有。 闹了这么一

个大笑话，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认定法轮功为邪教。”

2007 年 2 月 27 日，池建伟案辩护律师李建强在

法庭上提出中国法律从来没有认定法轮功是邪教。该

发言立即引起满场震惊，检察官无力反驳只是强调各

级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都是这样操作的。就是说虽然没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由法轮功受迫害真

相联合调查团发起的人权圣火，在经过3个月跨越欧

洲、澳洲的传递后，抵达新西兰。新西兰总理海伦•

克拉克表达了对人权圣火传递活动的支持和良好祝

愿。人权圣火活动在新西兰主流社会引起很大反响，

主要的电视报纸都给与报道，很多社会名流及社团代

表都将亲自参加活动，表示强烈反对中共活体摘取法

轮学员器官的残忍暴行。人权圣火在经过新西兰十三

个主要城市后，还将在美洲大陆继续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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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同胞—最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中来，这不能

不说是中国人的悲哀、中华民族的悲哀和耻辱。  

泱泱五千载文明古国，为外邦西来邪灵暴力理论所

洗脑，华夏子民如今早已沦丧为文化和精神的亡国奴。

当你接受中共的强权，认可、屈服于它的暴虐时，你已

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罪人，在干着从根本上毁灭中华文

明的罪恶勾当了。不能啊，断了我们民族的魂！不能啊，

成为历史的罪人！不能啊，让子孙后代承担你们今天的

罪过！  

在正义与罪恶、道德与强权之间，今天你们必须作

出选择。  

大法弟子以诗言志：  

大梦缘识真言， 

浮荣过眼云烟。 

勘破迷雾别样天， 

任凭风云幻变。 

长路征途漫漫， 

茫茫苦海有边。 

求道之志比石坚， 

不负归真宏愿。 

历史如舞台，一幕去了，一幕又来。这是自然，也

是必然，你能否坦然面对？  

天灭中共在即，我们真诚希望身为律师、检察官和

法官的同胞，能够如同高智晟等律师一般秉承良知善念，

对待和处理法轮功案件。  

如果你更有胆略，那就做好立案起诉迫害法轮功元

凶江泽民及其帮凶的准备，维护法律和人类的尊严。在

这特殊的历史时刻，请给自己的未来——生命的永远做

出正确的选择。  

最后，祝万事如意，新春吉祥！  

  莱西法轮大法学员   

二零零八年元月    
 

有公开的文件认定法轮功是邪教组织，但审判还是按照邪教

组织来处理。李建强律师说，我们国家是个成文法国家，不

是判例法国家，判例没有法律效力，而且所有对法轮功学员

的判决因为缺乏法律依据，也全都是错的。 

《宪法至上 信仰自由》是李和平、滕彪、黎雄兵、张

立辉、李顺章、邬宏威六位律师在 2007 年 4 月 27 日为河北

石家庄法轮功学员王博一家所的做辩护词总标题。辩护词视

野开阔，气度宏伟；其文笔行云流水，其正气荡气回肠，体

现了这一批有良知的中国律师的崇高人格。他们首次以一个

律师的群体出现在中共的法庭上，以他们的胆识、勇气、正

义和智慧，慷慨陈词，各展风采，为法轮功抗辩，场面极其

震撼！被媒体称为“史无前例的法庭辩护” 

2007 年 10 月，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发表致中国政府

领导人的公开信，他指出“当今最迫切的是停止对法轮功的

迫害”，“同时对受害人给予国家赔偿”。在公开信中，他

谈到：“信仰自由，是当今世界的普遍共识，联合国《世界

人权宣言》和我国宪法均有规定。但是“六四”以后，邓小

平的继任者为了继续一党独裁的统治，对于任何非共产党系

统的组织都列为“不稳定因素”，要“消灭在萌芽中”，即

把“法轮功”一个群众炼功组织作为目标，杀鸡儆猴。人家

不服，要“说清楚”，更是大不敬，施以种种迫害。这显然

不是针对“法轮功”，而是对全国人民的镇压！所以应当立

即对“法轮功”停止镇压。”  

中国现行有效法律文件没有哪条哪款有明确认定法轮

功是邪教。作为检察官应依法举证、法官应依法断案。如果

因为眼前的利益而依据上面命令和所谓司法实践中的惯例

参与到迫害中，当历史开始对迫害者进行审判的时候，所有

法庭审理的音像和文字记录，起诉书和判决书上的签字，都

将成为参与迫害的罪证。作为法律界人士不能亵渎法律的神

圣，要为自己负责，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啊！  

律师、检察官、法官本应是社会正义与公正的象征，而

当今的中国司法，却沦为为匍匐在中共脚下的狂犬，参与到

【明慧网】据大纪元报道，

两名原告法轮功学员朱柯明与

傅学英，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八

日向高等法院提告前中共国家

主席江泽民、前国务院副总理李

岚清和前政法委书记罗干，指控

他们触犯酷刑、伤害、非法监禁、

滥权等罪，要求民事赔偿，目

前此案件正在向前推进。香港

高等法院已于二零零七年八月

九日书面裁定给予原告“在司法管辖区外送达的许可令

状”。目前原告律师已依法备妥法律文件的中文翻译，并经

法院审阅后确定。按照法律规定，香港高等法院将委托中国

高级人民法院送达法律文件给江泽民、李岚清和罗干。法轮

功学员期望香港法院信守司法公义，排除一切干扰，尽快将

有关法律文件送达三名被告。 

诉江案原告之一的朱柯明赞扬香港法院八月九日的域

外送达裁定是勇敢和正义的举动，并表示感谢。他说：“香

港高等法院能够忠于司法、

维护正义不受任何干扰的作

出此决定，不但维护了司法

的公正、维护了正义，同时

也维护了香港高等法院司法

独立的名誉，是正义之举、

大善之举。” 另一原告傅学

英也说，很高兴案件在向前

推进：“我觉的对众多仍在

中国大陆受迫害的法轮功学

员是一个很大的鼓舞，……高等法院能作出这样的决

定真的非常了不起。” 

香港法轮佛学会发言人简鸿章促请高等法院尽快

落实八月九日的裁定，并同时重申法轮功学员反对迫

害的诉求：“第一，释放所有法轮功学员；第二，严

惩江泽民、罗干、刘京、周永康等镇压元凶；第三，

赔偿一切由于镇压造成的包括死亡等损失；第四，立

即停止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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